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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7.00 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
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 2023年 8月 3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3-099），
并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2023-100），于 2023 年 9 月 6 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山东
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2023-10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现将回购
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444,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21%，最高成交价为 16.72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0.21 元/股，支付
的总金额为 35,485,717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
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17.00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股份回购
方案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 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 不得在深交所开盘集合竞价、 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

回购的委托；
（3）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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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部分公司股份， 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2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4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1.00元/股（含），以拟回购价
格上限和回购金额区间测算， 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571,4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0%）， 不高于
1,142,8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9%）。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2月 7日、2024年 2 月 2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实施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
将公司本次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459,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8%，最高成交价为 18.3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6.11元/股，支付总
金额为 7,878,622.5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进行股票回购：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

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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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 A 股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
购”），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8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
币 1,500万元（均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1.62元/股（含本数）。 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1日、2023年 12月 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56）及《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685,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4%，最高成交价为 13.7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26 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 695.93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回购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书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 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十八条及公司回购
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一）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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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 50.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 按
照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和回购金额上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60.00 万股至 120.00 万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1.02%至 2.04%。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准。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 2024年 2月 8日、2024年 2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
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 452,6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77%，最高成交价为 42.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6.99 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18,180,359.00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均符合公司

回购股份的方案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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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以自有资金回购
公司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区
间为不超过 25.00 元/股（含本数），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2,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25.00 元/
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 800,000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
限人民币 1,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25.00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 400,000 股，回购比例约占公
司总股本的 0.52%。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全
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6）、《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
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566,30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4%， 最高成交价为 21.90 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18.38 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
11,275,471.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回购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二、 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1） 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 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 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300919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9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8,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9,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8
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
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在创业板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等公告。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24 年 4 月 30 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
3,885,1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58%，最高成交价为 55.5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0.90 元/股，成交总
金额 201,352,273.80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

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交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

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300919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0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4 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暨 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并征集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加强公司与投资者的交流互动，便
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2023 年度经营情况及其他关切问题，在贵州证监局指导下，贵州证券业协
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 2024年贵州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 2023 年度业绩
说明会并征集相关问题，具体安排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一）召开时间
2024年 5月 9日 15:40-17:30
（二）召开方式
网络远程方式。
（三）出席本次活动人员
董事长兼总裁邓伟明先生、独立董事曹越先生、董事兼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廖恒星先生。
（四）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 http://rs.p5w.net进入专区页面参与交流。
二、投资者问题提前征集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升交流效率及针对性，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提前向广大投

资者开展问题征集，提问通道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开放至 2024 年 5 月 7 日截止，请通过微信关注“贵
州资本市场”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提问”即可进入专区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300824 证券简称：北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1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
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后的 36个月内用于上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予以注销。 本次回
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 10.00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2024年 4月 2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的公告》，因公司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人民币 9.80元/股（含）。

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和《回购报告书》。

一、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
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 公司已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418,600股，占公司总股本 326,341,682 股的 0.13%，最高成交价为 7.7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35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3,144,859.00 元（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 其他说明
（一）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方式、价格等符合公司《回购报告书》的相关内容。
（二）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方式、价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 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 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 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1209 证券简称：洪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6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回购方案基本情况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股权激励或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的资金额度不低于
人民币 4,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的种类为无限售条件的 A 股流通
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27 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
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8日、2024年 2月 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9）。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202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4月，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619,800 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 0.4712%， 最高成交价为 15.20 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14.20 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

9,182,812.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回购公

司股份数量为 2,927,94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2262%，最高成交价为 15.2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3.0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41,920,670.6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1231 证券简称：农心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7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2024年 3月 6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份回购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600 万元（含），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6.30 元/股。 回
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
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所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披露《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2 月 20 日和 2024 年 3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和《农
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股份回
购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076,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0764%，最高成交价 16.80 元/股，最低成交价 14.38 元/股，成交总
金额 16,952,11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之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

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及股份回购方案的相关规
定。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本次回购本公司股份的回购价格区间、资金来源均符合股份回购方案的有关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4-041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系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A股普通股股票 5,219,800 股，累计回购股数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2.66%，回购总金额为 72,723,422.44 元，期间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5.29
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为 12.94元/股。

基于对公司未来长远发展的信心，结合战略布局、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以及近期二级市场表现等
因素，公司于 2024年 1月 3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以不超过人民币 25 元/股（含）的价格在二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股
票，回购的公司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及前期回购进展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
（2024-01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进展的公告》（2024-013）、《关于回
购股份方案的实施进展暨回购比例达到 1%的公告》（2024-014、2024-01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2024-019、2024-02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股份
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1日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024年 2月，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5,219,800 股，回

购总金额为 72,723,422.44 元，累计回购股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2.66%，最高成交价为 15.29 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 12.94元/股。

2024年 3月及 4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25 元/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24-050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份回购方案的议案》，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高于 17.47 元/股（该
价格为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实施
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9月 27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股份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11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规定，现将截至上月末的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

2,589,42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85%，成交的最低价格为人民币 8.70 元/股，成交的最高价格为人
民币 14.70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 30,001,544.80元（含交易费用），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 回购相关说明
1、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 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 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4）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 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 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 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

回购的委托；
（3）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 风险提示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1288 证券简称：运机集团 公告编号：2024-070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4年 3月 18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
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5.00 元/股，本次
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及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其中，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
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剩余部分的回购金额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的
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及 2024 年 3 月 23 日刊载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及《回购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9日披露了《关于实施 202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
公告》，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报告书，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
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25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4.75元/股。除调整股份回购价格
上限外，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金额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9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实施 2023 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进展
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70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最高成交价为 22.9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78 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人民币 35,122,369.93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的回购价格上限。 本次回购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 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

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1259 证券简称：利仁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8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1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
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内，需于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数

量为 646,2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0.88%，最高成交价为 25.49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0.41 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 15,098,08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05 月 07 日

证券代码：001255 证券简称：博菲电气 公告编号：2024-034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刊登于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根据回购方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种类
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35 元/股（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
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
月内。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
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232,200股，占公司总股本 80,000,000股的比例为 0.29%，回购最高成交价为 21.84 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 21.6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24,502.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35 元/股
（含）。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及交易价格等均符合《上市公司

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的相关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结合市场情况在回

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1228 证券简称：永泰运 公告编号：2024-035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用于股权激励或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00 万元（含本
数），不高于人民币 10,0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44.53 元/股。 按照回购价格上
限 44.53 元/股测算， 回购股份数量预计为 112.28 万股-224.57 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08%-
2.16%。 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如公司未能在回购完成后 36 个月内实施股权激励或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未使用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2月 1日、2024年 2月 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2）。

二、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393,7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3418%，最高成交价格为 26.36 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21.54 元/
股，成交总额为 34,974,965.67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
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人民币 44.53元/股。 公司首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 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 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未违反下列进行回购股份的要求：
（1） 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 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 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7 日


